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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理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 申請修讀輔系(科)申請書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_______年____月    日 

學制 口四技  口五專 班級  學號  

姓名  手機  

申請修讀輔系(科) 
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(科)  

原系(科)主任 

審核欄 

◆ 依加修系科(科)別標準填寫個人成績資料 

□操行成績：前一學期操行成績  分 

□學業成績：前一學期學業平均  分 

□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及各學期「英文課程」成績均及格 

 

 

說   明 

一、填妥本申請書，依申請規定檢附學期成績單或歷年成績單，經原系(科)主任同意並

簽章後，於規定期限內送交教務處註冊組即可。 

二、修讀輔系(科)有關事項，請詳參本校「學生選讀輔系(科)辦法」之規定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以下由註冊組統一匯整後審核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輔系(科)主任 

審核欄 

審核結果： 

□ 通過，同意該生申請輔(科)。 

(1)自 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，開始修讀本系(科)為輔系(科)。 

(2)該生修讀之科目及學分請參閱輔系(科)修讀課程表所示，並

以本系(科) 114 學年入學之應修科目表為準。 

 

□ 不通過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註冊組承辦人 
 

註冊組組長 
 

教務長 
 

 

原系(科)主任核章：            

輔系(科)主任核章：            


